
文件依据：《福州大学研究生调换指导教师管

理规定（暂行）》（校研2020-27号文件）

不明事宜可联系研究生院 22865508,22865509

注意事项：

申请人
学院
意见

导师离职申请流程

离职报
告

不继续指导研究生

继续指导研究生

学院上交离职报告
复印件及学院意见 +

研究生申请调换指
导教师

研究生院在系统里将
教师设为“停用”

导师申请转
外聘导师 +

签署《福州大学离（辞）职导师
转外聘导师指导研究生承诺书》

研究生院在系统里
将教师设为“外聘”


